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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議員：  
 
 

《國歌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
 
 

你們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致函主席，指主席在 3 月 18 日
會議上要求委員就《國歌條例草案》(下稱 "條例草案 ")在政策方面
的討論事宜提出的書面問題，如須經秘書處轉交政府作覆的話，

須在 3月 22日或之前送交秘書處，是 "削弱議會審議法案的權力，
亦削弱公眾監督立法會審議法案的權力 "，主席指示本人回覆你們
如下。  
 

主席認為上述指控完全不能接受。主席在 3 月 18 日會議
上提出上述要求時已指出，鑒於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已近

一個月，而法案委員會亦已舉行了三次會議就條例草案的政策事

宜進行深入討論，因此，主席認為上述限期屬合理。在 3 月 22 日
之後，委員就條例草案的政策事宜仍可自行去信政府提問，除此

之外，委員當然亦可繼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向政府官員提問，

所以委員在此等方面的權力實質上並沒有被削弱。委員如自行去

信政府，可考慮把副本抄送法案委員會秘書，以上載到立法會網

頁。  
 
此外，主席希望重申，上述限期僅限於處理委員就條例草

案政策事宜提出的書面提問，由於法案委員會已於 3 月 30 日舉行
的第六次會議起開展逐項條文審議，委員如在審議條文的過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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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透過秘書處向政府提交與條文相關的書面問題，委員可致函

主席以安排由秘書處轉交及處理。  
 
 

法案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麥麗嫻 ) 
 
 
副本致：  廖長江議員 , SBS, JP (主席 ) 
 法案委員會副主席及委員  
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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